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5-12-18

確診無法投票怎麼「即時」救濟？

⽂:陳昱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3-04-14

案例

A為30歲的我國國⺠，確診COVID-19後收到居家隔離通知書，被要求必須居家隔離5⽇，居隔第3⽇恰巧
碰到選舉⽇，中央選舉委員會表⽰，居隔者須遵照衛⽣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下稱主管機關）發布的「5＋N

防疫措施」[1]（下稱防疫措施），不得外出進⼊投票所[2]。這樣的話A勢必無法投票、⾏使憲法第17

條[3]所保障的投票權。A可以怎麼救濟？聽說有⼀種制度叫「提審」，確診者可以利⽤提審制度解除居隔
嗎？

註腳

本⽂

⼀、前⾔

我國在2022年11⽉26⽇舉⾏九合⼀⼤選暨憲法修正案公⺠複決（下稱⼤選）。有⺠間團體表⽰，中央選舉委
員會（下稱中選會）截⾄11⽉24⽇前，仍堅持以「5＋N」的防疫措施，導致確診者因居家隔離⽽無法在11

⽉26⽇當天前往戶籍地投票，這種限制恐有違憲之虞[1]。對於「確診無法投票」該怎麼辦？本⽂以「提審」
制度為主，切⼊討論。

⼆、為什麼選擇提審制度？

於2003年間，我國爆發SARS疫情，政府召回院⽅⼈員並封院，以剝奪⼈⾝⾃由的措施控制疫情，引發討論。
⼤法官隨即於司法院釋字第690、708、710號等解釋，說明「⾮刑事案件」的拘禁雖然和刑事處罰不同，但
剝奪⾮刑事案件當事⼈的⼈⾝⾃由時，應給予即時司法救濟的保障[2]。

   衛⽣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2022），《指揮中⼼⾃11⽉14⽇起，調整採居家照護之COVID-19⾮重症
確診者隔離/⾃主健康管理為5+n天》。

[1]

   中央選舉委員會（2022），《中選會請國⼈配合防疫措施，投票⽇也勿有⼲擾、妨害或擾亂投票之
⾏為，以免觸法》。

[2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17條：「⼈⺠有選舉、罷免、創制及複決之權。」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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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措施強迫確診COVID-19的⼈必須居家隔離5天，是剝奪⼈⺠⾝體⾃由的拘禁[3]，但因為確診者並不是
「刑事案件」的當事⼈，所以是否隔離、隔離多久等問題，並不是由法官決定，⽽是主管機關逕⾏決定即
可[4]。當不涉及刑事案件的確診者對於⼈⾝⾃由被剝奪感到不服時，⽂獻上依⽬前的法規與實務⾒解，認為
「最即時」的司法救濟途徑就是「提審」[5]。

（⼀）什麼是提審？（⾒圖1）

圖1 什麼是提審？
資料來源：陳昱捷 / 繪圖：Yen

憲法第8條第2項後段規定，因為犯罪嫌疑被拘提或逮捕的⼈，可以⾃⼰或由他⼈向法院聲請，請法院在24⼩
時內向逮捕的機關提審；同條第4項也規定，⼈⺠被任何機關⾮法逮捕、拘禁時，可以要求法院在24⼩時內介
⼊追究[6]。⼜提審法第1條第1項本⽂規定，⼈⺠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機關逮捕、拘禁時，本⼈或他⼈可以向逮
捕、拘禁地的地⽅法院聲請提審[7]。所以如果限制⼈⾝⾃由的決定不是法院作成的，當事⼈可以向法院聲請
「提審」，請法官審查這次的逮捕、拘禁是否合法[8]，如果不合法，法院就要⽴刻釋放被逮捕、拘禁的
⼈[9]。

（⼆）提審的特性：即時性



1. 機關必須24⼩時內告知提審權利

為何提審是「最即時」的救濟⽅式？⾸先，依照提審法第2條第1項規定，⼈⺠被逮捕、拘禁時，逮捕、拘禁
的機關要即時將逮捕、拘禁的原因、時間、地點，以及可以聲請提審的說明，⽤書⾯告知本⼈及其指定親友；
機關的通知最晚「不得超過24⼩時」[10]。

由於居家隔離的效果是讓居隔者只能待在⼀定的空間當中，不能任意依照⾃⼰的意願外出，⽽屬於提審法的
「拘禁[11]」，所以這個機關通知規定也適⽤居家隔離的情形[12]，當本案的A因為確診被要求居家隔離時，主
管機關要⾺上在24⼩時內，以確診隔離通知書[13]的書⾯告知本⼈及親⼈，以利⺠眾獲知居隔原因、聲請提審
的救濟權利。

2. 有提審必要時，法院要在24⼩時內提審

當⼈⺠被居家隔離，⽽依照提審法第5條第1項本⽂向法院聲請提審時，受聲請的法院必須在繫屬後的24⼩時
內，向拘禁⼈⺠的機關發提審票，並⽴即通知該機關的直接上級機關[14]。讓法院能實際在24⼩時內「⽴即」
介⼊⼈⺠遭機關拘禁的狀態，審查居家隔離是否合法、要不要釋放被拘禁的⼈，當法院審查認為⼈⺠是被機關
違法拘禁的，就要⽴即裁定釋放被拘禁的⼈[15]，以維護當事⼈的權利。

提審法即時審理的特性是為了落實憲法第8條第2、3項的規定，⼈⺠向法院聲請提審，法院不得拒絕[16]，以
保障⼈⺠的⼈⾝⾃由。

三、A可以嘗試向法院聲請提審

本例中，A因確診COVID-19被迫居家隔離，3⽇後就要舉⾏⼤選，因為提審有即時性的特性，機關、法院都必
須在24⼩時內處理相關流程，所以此時A可以嘗試依照提審法第1條第1項本⽂向法院聲請提審，儘管我國司
法實務⽬前對於此類案件，多以提審法第8條第1項駁回[17]，但仍屬於⽐較有機會「即時」獲得救濟的管道。
必須注意的是，既然提審是對⼈⾝⾃由的「即時」救濟，如果被居隔的⼈恢復⾃由之⾝後才聲請提審，就沒有
即時救濟的必要了，法院可以因此駁回聲請[18]。

附帶⼀提，由於居家隔離是衛福部疾管署所做的「⾏政處分[19]」，所以如果要以⾏政訴訟的⽅式進⾏救濟也
不是不⾏，只不過以本案⽽⾔，向法院提起撤銷居家隔離處分的訴訟前，還要先向⾏政機關提起訴願[20]，除
了多⼀個程序，訴願和⾏政訴訟都沒有機關、法院必須在24⼩時內即時處理的規定。⽽本案是3⽇後就要進⾏
⼤選，若以⾏政爭訟的⽅式，恐怕緩不濟急。

註腳
   參台灣⼈權促進會（2022），《中選會罔顧確診者投票權，有違憲疑義 台權會協助確診者向⾏政法院提

起救濟》。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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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暨理由書：「曾與傳染病病⼈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，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，⼈⾝
⾃由即遭受剝奪，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⽽不過⻑，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⻑期限，及
決定施⾏強制隔離處置相關之組織、程序等辦法以資依循，並建⽴受隔離者或其親屬不服得及時請求法院
救濟，……。強制隔離雖拘束⼈⾝⾃由於⼀定處所，因其乃以保護⼈⺠⽣命安全與⾝體健康為⽬的，與刑
事處罰之本質不同，且事涉醫療及公共衛⽣專業，其明確性之審查⾃得採⼀般之標準，⽏須如刑事處罰拘
束⼈⺠⾝體⾃由之採嚴格審查標準。」
司法院釋字第708號解釋：「因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之暫時收容部分，未賦予受暫時收容⼈即時之司法
救濟；⼜逾越上開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，⾮由法院審查決定，均有違憲法第⼋條第⼀項保障⼈⺠⾝體
⾃由之意旨，……。」
司法院釋字第710號解釋：「於因執⾏遣送所需合理作業期間內之暫時收容部分，未予受暫時收容⼈即時
之司法救濟；於逾越前開暫時收容期間之收容部分，未由法院審查決定，均有違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，
不符憲法第⼋條保障⼈⾝⾃由之意旨。」

[2]
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11年度⾏提抗字第11號裁定：「抗告⼈……遭相對⼈於當⽇以系爭處分之下命處分
，令⼊系爭宿舍實施居家檢疫之防疫措施，……限制抗告⼈於居家檢疫之5⽇⼜數⼩時的期間內，必須停
留在系爭宿舍內，不得外出，否則即以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視之，並告知將處以新
臺幣（下同）10萬⾄100萬元罰鍰之制裁……。系爭處分核屬法院以外其他機關即相對⼈，藉由此等公
權⼒措施，以違反系爭處分命令效⼒將受罰鍰之制裁的⼼理上強制，使抗告⼈不能依其意願離開此受拘束
之空間，⼈⾝必須在上述⾮短暫之時間內，受拘束於系爭宿舍之侷限空間內，致其⼈⾝向各⽅移動之⾃由
均受限制，⾃已達⼈⾝⾃由遭剝奪之程度（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參照），⽽屬提審法所稱之『拘
禁』無誤。」

[3]

   參司法院釋字第690號解釋理由書：「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，惟必要處置期間之⻑
短，事涉傳染病之病源、傳染途徑、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，⾃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，並參
酌世界衛⽣組織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，WHO）之意⾒⽽為符合⽐例原則之決定，……。是對
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，⾃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，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
況，決定施⾏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，⾃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。」

[4]

   參林明昕（2022），〈檢視COVID-19疫情下我國的提審實務〉，《公法研究》，創刊號，⾴72。[5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8條第2、4項：「
II ⼈⺠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，以書⾯告知本⼈及其本⼈指定之親
友，並⾄遲於⼆⼗四⼩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。本⼈或他⼈亦得聲請該管法院，於⼆⼗四⼩時內向逮捕之
機關提審。……
IV ⼈⺠遭受任何機關⾮法逮捕拘禁時，其本⼈或他⼈得向法院聲請追究，法院不得拒絕，並應於⼆⼗四
⼩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，依法處理。」

[6]

   提審法第1條第1項：「⼈⺠被法院以外之任何機關逮捕、拘禁時，其本⼈或他⼈得向逮捕、拘禁地之地
⽅法院聲請提審。但其他法律規定得聲請即時由法院審查者，依其規定。」

[7]

   提審法第8條第1項：「法院審查逮捕、拘禁之合法性，應就逮捕、拘禁之法律依據、原因及程序為之。
」

[8]

   提審法第9條第1項前段：「法院審查後，認為不應逮捕、拘禁者，應即裁定釋放；……。」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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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審法第10條第2項後段：「抗告法院……認為抗告有理由者，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，並即釋放被逮捕
、拘禁⼈。」

   提審法第2條第1項：「⼈⺠被逮捕、拘禁時，逮捕、拘禁之機關應即將逮捕、拘禁之原因、時間、地點
及得依本法聲請提審之意旨，以書⾯告知本⼈及其指定之親友，⾄遲不得逾⼆⼗四⼩時。」

[10]
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11年度⾏提抗字第1號裁定：「經核系爭處分是法院以外其他機關即相對⼈，藉由此
等公權⼒措施，以違反系爭處分命令效⼒將受罰鍰之制裁的⼼理上強制，使抗告⼈不能依其意願離開此受
拘束的空間，⼈⾝必須在上述⾮短暫的時間內，受拘束於系爭旅館房間的侷限空間內，致其⼈⾝向各⽅移
動的⾃由都受到限制，參照前開說明，⾃已達⼈⾝⾃由遭剝奪的程度，⽽屬提審法所稱之『拘禁』無誤。
」

[11]

   參考臺灣⾼雄地⽅法院109年度⾏提字第2號裁定：「惟查，拘捕機關辯稱被拘禁⼈等11⽉27⽇移送集中
檢疫所前，拘捕機關於11⽉26⽇開⽴舉發通知書時均已告知本件違反將採集中檢疫之相關規範，將按相
關法規及衛⽣福利部要求之作業流程開⽴書⾯，讓被拘禁⼈簽名後依程序先報請衛⽣福利部許可後，再將
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及提審權利告知』（即原處分書）在被拘禁⼈三⼈送進集中檢疫所
前交付渠等等情，業據提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舉發通知填報表，陳述意⾒書及原處分書為證，可⾒被告
已依提審法第2條之規定，於24⼩時內以書⾯告知本⼈逮捕拘禁之原因、時間地點及得聲請提審之意旨，
並無違反提審法第2條之情事。」

[12]

   衛⽣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（2022），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處所隔離通知書及提審權利告知》。[13]

   提審法第5條第1項本⽂：「受聲請法院，於繫屬後⼆⼗四⼩時內，應向逮捕、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，並
即通知該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。」

[14]

   提審法第9條第1項。[15]

   中華⺠國憲法第8條第2、3項：「
II ⼈⺠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，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，以書⾯告知本⼈及其本⼈指定之親
友，並⾄遲於⼆⼗四⼩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。本⼈或他⼈亦得聲請該管法院，於⼆⼗四⼩時內向逮捕之
機關提審。
III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，不得拒絕，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。逮捕拘禁之機關，對於法院之提審
，不得拒絕或遲延。」

[16]

   參林明昕，前註5，⾴72。[17]

   提審法第5條第1項第3款：「受聲請法院，於繫屬後⼆⼗四⼩時內，應向逮捕、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，並
即通知該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。但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得以裁定駁回之：……三、被逮捕、拘禁⼈已回復
⾃由。」

[18]

   ⾏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：「本法所稱⾏政處分，係指⾏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
⼒措施⽽對外直接發⽣法律效果之單⽅⾏政⾏為。」

[19]

   ⾏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：「⼈⺠因中央或地⽅機關之違法⾏政處分，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，
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⽽不服其決定，或提起訴願逾三個⽉不為決定，或延⻑訴願決定期間逾⼆個⽉不為決
定者，得向⾏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。」

[2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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